
耶穌知道自己受難
經文：約13:1-11

引言：

耶穌受難是父神為救贖犯罪的人類早已預定的旨意(創3:15; 彼前1:19-

20)。耶穌自己也清楚知道祂的受難(約12:24-27,32-33)。按人類害怕受苦的性

情，祂是應該逃難的。但祂卻甘心受難，為甚麼？

一．耶穌知道自己受難

1.知道受難的時候(約13:1; 12:23; 17:1)。替人類受死的時候。

2.知道受難的責任(約13:3)。救贖萬有的責任。

3.知道受難的工作(約13:3)。引人歸父的工作。

4.知道受難的功效(約13:4-11)。叫人潔淨的功效。

5.知道受難的旨意(約13:11)。順服父神的旨意。

二．耶穌受難的啟示

1.啟示祂永遠不變的愛心(約13:1)。愛護屬自己的人到底。

2.啟示祂永遠負責的心志(約13:3)。救贖屬自己的人到底。

3.啟示祂永遠守法的原則(約13:3)。引導屬自己的人到底。

4.啟示祂永遠潔淨的能力(約13:10)。潔淨屬自己的人到底。

5.啟示祂永遠順服的態度(約13:11)。啟發屬自己的人到底。

三．耶穌最大的苦難—猶大不肯悔改

1.猶大接受魔鬼的意思，不接受耶穌的教訓(約13:2)。

2.猶大聽從魔鬼的迷惑，不聽從耶穌的警告(約13:10-11,26-27)。

3.猶大尋找機會賣耶穌，不趁着機會愛耶穌(約12:4-8; 太26:14-16)。

4.猶大後悔出賣耶穌，但不肯向主認罪悔改(太27:3-5)。

5.猶大成為滅亡之子(約17:12)，使主心中難過幾乎要死(太26:38)。

結論：

耶穌在我們還作罪人時就愛我們(羅5:8)。在我們與祂為敵時，祂替我們

的罪而死(羅5:10; 西1:21-22)。祂是愛我為我捨己(加2:20; 1:4)。祂愛我們到

底(約13:1)。這種永恆不變無條件的愛，“…只應天上有，人間能得幾回聞”。

祂為罪人受苦難，是甘心的。但人不肯悔改信靠祂的救恩，是祂最大的苦難。

你是否受祂愛的激勵而信靠祂的救恩呢？或是不肯向祂悔改歸向神，而令祂一

直為你受苦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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